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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先辦理各重點產業專業人才供需之調查及推估，對於有人才缺口之產業，

研提人才培育或引進之因應對策及需求建議，提報確認並報本院核定後，納入人才培育、縮

短學訓考用落差及延攬外籍人才等相關方案，進行滾動檢討及落實推動，引進符合各級產業

需求之人才。 

（三十）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就青年失業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89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155） 

一、對於提升青年就業力計畫經費逐年縮減的因應方式為協助青年及早認識工作世界，積極規劃職

涯發展方向，強化職場競爭力，青輔會自 95 年首度提出「就業力」之概念及提升青年就業力

之重要性，經 96 年及 97 年試辦，98 年經費略增，除補助原有企業參訪、產業趨勢講座及職

涯扎根等各項工作計畫外，主推三大主軸計畫（職涯探索、職涯進路及課程學習地圖、生涯

歷程檔案），全國各大專校院均踴躍申請補助，並相互仿效建置。 

99 年起至今，經費逐年遞減，爰改變補助項目及額度，並以補助生涯歷程檔案精進版、系科

職涯進路與課程地圖精進版、職涯探索及三大主軸整合型計畫等，就職涯探索結果導入系科

職涯進路課程地圖，有目標的選、修課，再將學習表現、考取的證照及活動參與等經歷載入

生涯歷程檔案中，以完整呈現在學青年大學學習成效，並逐步引導各大專校院擴及校內資源

整合力量，推動職涯輔導業務，發揮整體職涯輔導效能。 

二、102 年推動就業力提升之工作重點 

明（102）年青年職涯規劃輔導業務經費雖仍減列，將本諸有限資源達最大效益，擇最重要且

最根本之「職涯探索」活動予以補助，藉由聚焦職涯探索，提升輔導效能。 

在輔導相關人員專業知能提升方面，責成召集學校辦理職輔專業人員及教師研習活動，充實

產業趨勢相關知能，加強連接產業世界之輔導效益；並邀集辦理成效卓越之各校老師及職涯

輔導專家組成諮詢輔導團隊，深入各校提供專業建議，供各校作為職涯輔導精進之參考。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陳委員超明建議青輔會仿照「青年壯遊台灣」計畫

，規劃我國年輕人申請出國壯遊計畫一事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076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5） 

有關陳委員超明專案質詢，建請青輔會仿照「青年壯遊台灣」計畫，規劃我國年輕人申請出

國壯遊計畫，並且應加重甄選比例於非五都縣市之名額予苗栗青年乙情，敬答復如下： 

一、本院青輔會為拓展青年國際視野，提升青年國際競爭力，協助青年發展多元國際服務及學習機

會，其中與青年出國壯遊相關措施包括： 


